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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 国网络社区信息传播存在 失范现 象；和 国外相 关的网络及信 息传播 法规 制度相 比，也有 自 

己的特 色，对我 国网络信 息传播 的法规和 管理制度 建设存 在的 问题 和取得 的成绩 ，应该进行 一分 为二 的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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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传播 自由涉及获取信息 权 、言论 自由权 、信 息采集 自由 

(并有权对 信息来源 保密 )，这是公 民 的普遍权 利 。在 互联 

网上这种 自由被放大了 ，由此带来许多负面效应。 

网络流传 的有两 句话 “今天你 灌水 了 吗?”“我灌 水 ，我 

开心 !”。有人 说 ，“在 网络 上 ，每个 人郡 可 以是 一个 没有 执 

照的电视 台”①。网络 自由的具体体 现其 实就是语言文 字的 

自由。正如法国孟德斯 鸠所说 的 ：要享 受 自由的话 ，就应 该 

使每一个人能够想 什么就说什 么 ，要保 全 自由的话 ，也应该 

使每一个人想说什 么就说什么 。而霍布斯 认为 ：人 的 自然状 

态 的人性是 自私的 、恶的 ，具有天性的竞争 、猜忌和追求名声 

的心理 ，同时又为了 自身 安全彼此 为敌。可 以想 象 ，在 这种 

自由的追求 和初期 的网络世界中缺乏规则 约束 的环境 下 ，是 

非观念和公正观念很难存在 。② 

网络空 间的虚拟性能让人们掩盖 真实身份 ，无 所顾忌地 

自由表达 意见 ，因此 自觉 或不 自觉地 侵犯 别人 的个 人 隐私 

权 、知识产权 和名誉权 的现象随处可见。信息的双向交流使 

得网络信息来源众多 ，成为名 副其 实的“信息总汇 ”，也 正 因 

如此 真伪难辨 ，垃圾 信息 、虚假 信 息 、色情 暴力 信息 充斥 其 

中 ，网络成为一个 “信息大杂烩”。CNNIC(第 21次 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④：相信 网络 新 闻真 实性 的网 

民比例为 51．3％ ；但表 示相 信博 客内容 真实性 的 网民 比例 

仅 有 32．6％ 。 

网际交往的匿名性和隐蔽性 与一些难 以融 入主流 文化 

的亚文化群体的认同需求 不谋而合 。这些 亚文 化群体 的行 

为有一些 共同特 征 ，如怪异性 、沉溺性 、反潮流 、标新立异 、非 

正常心理等。他们在 现实生活 中属少数族群 ，不符合社会 主 

流的价值标 准 ，所 以这 些群 体对 网 际交往倾 注 了极 大 的热 

情 ，并最喜欢用匿名和群发的方式传播极端言论 。 

互联 网上传播 的有碍 社会稳定 和 国家 安全 的信 息主要 

出 自网络 中的开放性 社 区——如 网上论坛 、电子 公告板 、新 

闻组等 ，因此 网络社 区是 网上最能体现开放性 的自由言论场 

所 ，同时也是最需要管理 的网络信息传播领域 。 

“网络让人们基于共 同兴趣而结成虚拟社区。具有某些 

利益和政治主张的人 ，会倾 向选择和他们有同样 看法的相同 

网站及讨论团体 ”④，不同 的意见 日渐 “沉 默”，这样 只会 让 

具有某种偏 向的意见继续偏 离 ，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以现 

有社会 的控制能 力 ，还无法 遏制 这些 网络 亚文 化群 体 的发 

展 。 

网络亚文化群体 的形成使人们在实体性群体之外 ，可 以 

获 得一些能保持 并发展其独特 旨趣 的交往空间 ，但可能 的副 

作 用是 ⑨：人们共享 的信 息却越来 越少 ，那些 孤僻 的个体 聚 

集 到一起 ，会形成更加紧密排 他的组织 。网络上也有建设性 

的亚文化群体 ：如生态主义者 、和平主义者、社群互助者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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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 网络社 区监管时 ，重点应该关注那些非建设性的亚文 

化群体①。 

在此笔者将分析我 国网络社 区信 息传播 的失 范现象 和 

国外相关的法规制度 的特色 ，一分为二地对待我国的 网络信 

息传播的法规 和管理制度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 

2 网络社区信息传播 的失范现象 

网络空间信 息 传播 失 范大 都 由身 处 其 间 的个 人 追求 

“绝对 自由”引起 ，但其根源却是 与人性有关 的社会 问题 ，即 

由人的道德意识所决定 。结合香农 的信息传 递流程 ，网络社 

区信息传播 中的道德失范现象可 以纳入这样 四个 范畴②：信 

息发布者的道德失 范、信息接 收者的道德 失范 、道德评 价标 

准的失范 、道德控制机制的失范。 

① 信息发布 者的道 德失 范 ，是 针对 信息源 的污染 而言 

的。由于网络社 区信息发 布者的文 化背景 、道德 修养 、个体 

动机不同 ，不可避免地 带来思 想意识 与行 为层 面的多元 、碰 

撞与冲突 ，发表的意见 和评论与政府的舆论导 向有明显的差 

异。造成各类不 良信息 流通 ，如 文化 冲突性信息 、政 治煽动 

性信息 、经济欺诈性信息 、消极厌世的颓废信 息 、暴力色情信 

息等的散布。②信息接收者的道德失范 ，是就广大网 民的信 

息接受行为的失 当而言的。表现在接 受者 由于接受 信息 的 

动机与品位 的差别 ，在对 网络信息 内容的选择和处理上的各 

种各样 的道德 问题 。③ 网络道德评 价标 准的失 范 ，是针对 网 

络社会 的价值标准 的混乱而言 的。网络社 区只是 网民根据 

自己一 时的兴趣 与爱好 自愿地 、临时地组合在一起。在这种 

缺乏稳定性 的社会关系 中，现实社会 中的许多道德标准 已不 

再适用 ，而统一的价值标准又一时难 以确立。不同的思想意 

识 、价值观 、是非观融为一体 ，价值标准多元化倾 向越来越 明 

显。④道德控制机制的失范 ，是针对 网络社区管理以及各环 

节协调运行 的不规范 而言的。要在全 面权衡 网络社会 中的 

自由与责任 、个体 与群体 、全球性 与本土性 、权利与义务等等 

各种关 系的基础上 ，建立健康的道德评价标准和社 区网 民的 

行 为约束 自律机制 。 

根据《计算机 信息 网络 国际联 网安全保 护 管理办 法》、 

《中华人 民共 和国电信条例》、《互联 网电子公告服务 管理规 

定 》以及 《互 联网信息 服务管 理办 法》的有关规定 ，网络 “违 

法信息 ”在范 围上可 归纳为 九类③：① 反对 宪法所 确定 的基 

本原则 的；②危害 国家安全 、泄 露 国家秘 密 、颠覆 国家政权 、 

破坏 国家统一的 ；③损 害国家荣誉 和利益 的；④煽 动 民族 仇 

恨 、民族歧视 ，破 坏民族团结 的；⑤破 坏 国家宗 教政 策 ，宣 扬 

邪教和封建迷信 的 ；⑥散布谣言 ，扰乱社会秩序 ，破坏社会 稳 

定 的；⑦散布淫秽 、色情 、赌博、暴力 、凶杀 、恐 怖 、或者教 唆犯 

罪的 ；⑧侮辱或者诽谤他人 ，分割他人合法权益的 ；⑨含有 法 

律 、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这应该作 为网络社 区信 息 

传播时对不 良信息 的评价依据 。另外无用信息(是指对特定 

受众没有意义的 信息 )，垃 圾信息 (是对 所有 受众 都没有 用 

的信息 )，小道信息 (通过 非正规 途径传 播 的可能 是真实 的 

信息 ，但如果传播环节过多 ，会失真演 变为虚假信息 )等这些 

信息在 网络社区 中也大量存 在 ，其破坏力会随着传播 不断增 

大 ，也是监 管控 制的主要 内容 。 

尽管《时代 》周 刊加 拿 大版 一次 关 于博 客 问题 的调 查 

中，有人认 为 “没 有偏 见 和 问题 的博 客 就没 有存 在 的必 要 

了”④；尽管多数网民认 为网络社 区是心灵 慰籍 、娱乐 放松 的 

场所 。但 由此引起的传播负 面功能如美 国传播学 者拉扎 斯 

菲尔德和默顿的功能观所阐释的 ：过度沉溺于媒介提供 的表 

层信息和通俗娱乐中 ，就会不知不觉的失去社会行 动力。所 

以要防止传播造成的信息庸俗 化 、文化殖 民化 、思 维行 为惰 

性化 。 

在观察网络社 区信 息传播 的失 范现象 时，也必须 注意信 

息生态失衡问题 。信息 生态失 衡就是 指信息一人一环境 之 

间的非均衡状态 ，即信息生态系统 内部和外部交换 的信息 受 

阻或其 自身要素与子系统 之间 的比例失调等 。信 息生态 失 

衡主要有以下集 中表现 ：信息垄 断、信 息超量 、信息 污染 、信 

息侵犯 、信息孤 岛、信息综合症等⑤。 

3 我 国网络社 区和信息传播管理体 制存在 的问题 

(1)网络空间法律监 管的难度较大 ，尚存 空白 

有学 者廖成忠对 网络社 区的法律 问题作 了研究 ，他认 为 

网络社区法律问题 可归纳为两大类别 ：一是传统 的法律 问题 

在网络社区再现 ；二是全新的法律 问题 在网络社 区登场⑥。 

首先 ，网络社区 中的成员 是 由现 实社会 中的人组 成的 ， 

过去在现实社 区中存在的签 名 、合 同 、广 告 、新 闻传播 、不正 

当竞争 、网络犯罪等等 问题 也进入 到网络社 区 ，但 由于 网络 

社区的“居 民”多元 、复杂 ，可能 以匿 名或隐名形 式生活在 网 

络社区中 ：有的通过境外代理 服务器进 行活动 ；有 的提供虚 

假个 人登记信息 ；还有的网民不 断变换用户名称或 以其他 网 

络用户名称或 以不同 IP地址 进行 活动 ，等等 。加上 网络社 

区特 殊的言行方式 ，致使 传统 问题 的法律监管遭遇挑战与 冲 

击 ，传统问题的法律监管难度增 大。 

其次是 网络社 区特有的新问题不断出现 ，对应的法律呈 

现空白。例如 网络公司 、网站 、网络社 区的性 质与 法律 地位 

问题 ，网络人格权的 内容及保 护问题 ，网络社 区收益 的衡量 

和纳税 问题等等 ，均引发 出不 少全新 的法律 问题 ，对 现实 中 

相关 的传统法律部 门如 民商法 、刑 法、行政 法 、诉讼法产生 了 

重大影 响。 

再则 ，网络社区的法律是一个 复合 式的多元 体 ，因而需 

要专门以网络社 区活 动为规范对 象而创制 的专 门法律 规范 

来调控 。还需要专 门针对 网络技术 问题并 以技术为 实施手 

段 而设计 的网络技术性 法律规 范 ，如信 息产业部 、公安 部制 

定 的“电子认证技 术标准 ”、“电子加密 安全 标准”等。有些 

①段伟文．网络空问的伦理反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31。 

②钟瑛．网络信息传播中的道德失范及其制约．信息网络安全，2006(4)：40—42。 

③中国互联网协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工作委员会 标准．哪些属于违法和不良信息．http：／／net．china．en／Chinese／ie／408452．htm(2005—3—30)． 

④今年将是博客巅峰之年 监管问题 困扰各国政府．环球时报．http：／／www．ireseareh．CO1．en／html／online—communi detml—news—id一 

41881．htm(2007—03—17)． 

⑤谭丹丹．我国信息生态问题研究综述．中国信息导报，2007(8)：4—7。 

⑥廖成忠．关于网络社区的法律思考．南方经济，2005(10)：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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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范可能不是专 门为 网络 问题而制定 ，但也可能规范人 

们 的网络行为 ，对 网络行 为提供法律体 系上 的支持和保 障 ， 

如刑法总则规范 、行政处罚规范 、合 同法总则 规范 、诉讼程序 

规 范等 。 

因此网络社 区的法律不能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 ，而是各 

个法律部 门法律规范的系统整合 ，是一个高度整合的法律领 

域 。 

(2)我 国的网络信息传播立法侧重新闻和媒介① 

①将传统法律 、新闻传播法 规移植 、延伸 到 网络 传播环 

境之 中，对 网络媒体禁载内容 ，与《出版管理条例 》、《广播 电 

视 管理条例》规定 的报 刊 、广 播 、电视禁载 (播 )内容 几乎 完 

全一样 。② 国 家对 网络 媒 体 的 管理 日益 走 向增 强 管 制 。 

③我 国对 网络新闻类 信息传播 的管理 比其 他信 息更 为重视 

和严格 。在进行网络 立法 时，将新 闻类信息从其他信息 中单 

列 出来予 以特别规定 。④法律 效力位 阶普 遍较 低。除全 国 

人 大常委会 2000年 12月通过 的法律性文件《维护互联 网安 

全 的决定》外 ，其他 网络信 息传播法规 多为 国务 院及 其部 委 

发布的行政法规 、部 门规章 ，法律 效力位 阶普遍较 低 。⑤ 网 

上传播有害 信息 的 责任 归属 有 明确 的规定 ，例 如 《电信 条 

例 》第 63条规定 ：“使用电信 网络传输 信息 的内容及 后果 由 

电信用户负责。”《互联 网电子公 告服务管理规定》第 4条 规 

定 ：“上网用户使用 电子公告服务系统 ，应 当遵守法律 、法规 ， 

并对所发布 的信息负责。”⑥但缺乏 明确的责任量处条例 ，立 

法 内容 比较粗泛 ，不能完全适应网络传播 出现 的新情况 。 

(3)监管部门涉及 多头 ，重审批 疏管理 

目前至少有 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 、信息产业 部 、国家新 

闻出版 总署 、国家广播 电影 电视 总局 、文化 部 、卫生部 、教 育 

部、国家工商 总局 、公 安部 、安全部 、中科 院 、国家保密 局 、国 

家密码委等部门分别 负责互联 网站设立的审批 、经营项 目的 

审批及 内容管理 。但 职责的划分还存在很多问题 。 

网络社 区从某种意义上是一种 民间社团 ，应该纳入社 团 

管理范 畴。我 国对 现实 中社 团组织 的管理 自 1989年颁 布 

《社会团体 登记 管理条 例》以来 ，规 定必 须在 民政部 门登记 

注册 ，还需一个业 务主管 部 门审批 ，并 且地 方性社 团也 须 3 

万元以上 的活动资金 ，5O个 以上会员 ，有 固定 的场所 ，门槛 

较高 ，注册审核控制 比较严 ，但一旦登记完成 ，就基本处 于放 

任状态。现实 中有很多民间社 团以非法 的身份在开展活动 。 

而 目前我 国的网络社群还游离于社 团管理范畴之外 ，最多附 

属于某个实体社 团，通过实体社团进行间接管理 。当然 网络 

社区的虚拟性也客观上造成了管理制度 出台的困难。 

4 国外网络及信息传播监管的法规 

Internet网络最早 源于美 国 ，并 且也 是最先 在美 国等 西 

方国家得 以发展和壮大。美国为首 的发达 国家对信息 、网络 

立法起步较早 ，管理体 系与法规 已经较为成熟。由于 网络的 

无疆界 ，在研 究网络社 区信息传播 的监管 时，我们 既要借 鉴 

发达国家的经验 ，又要重视 国情和民情。 

有研究称 ，信息法 最早 产生 于 18世纪 的欧洲②。但 现 

代信息法则是与电子化 、互联 网等 新兴技术 相联系 的，它兴 

起于 2O世纪 中后期 ，主要 由美 国、欧洲 、日本等 信息、网络大 

国所制订 。目前多数国家都制 订了 网络信 息有关 的法律法 

规 ，涉及信息保密 、隐私 、数据保 护 、知识产权 、信息 的 自由流 

动等 内容 。 

信息政策在 国外兴起 于 2O世 纪 6o年代 ，发展 于 7O年 

代 ，在 8O年代形成 了热点 ，而 90年 代以来则 有 了较 大 的发 

展 。其 中，相 当一部分 内容是用来调控 网络建设与 网络消费 

的，而这些 内容在不 同的发达国家亦有各 自的特点③。 

美 国自 2O世纪 5O年代开始制定 信息政策 ，是最早制定 

信息政策 的国家。美 国坚持信息 的 自由流 动和企业 在信息 

市场 中 自由竞争这两个 基本原则 。美 国 1993年制定 了国家 

信息基础设施计划 、1994年制 定 了全球信 息基础设 施计 划、 

1996年制定 下一代 网络 计划 ，1997年制 定 Internet 2计 划 ， 

其互联网发展具有极强 的连续计划性 ，不但针对 国内网络建 

设 ，还谋求世界范 围内的主导地位。 

虽然美国政府 对于互 联 网的管 理一 向倡 导 的是 以“少 

干预 ，重 自律 ”的最低干预原则 ，但美 国重视信息 、网络立法。 

从立法层面上看 ，对于 因特网 的管理 ，美 国政 府针对 自己的 

国情 ，从联邦和州两个层次人手 ，进行机构设置和立法管理 ， 

其管理体系 已经较 为成熟 。美 国的关于互联 网络 的信 息法 

规 ，其 涉及 面相对来说较 为全面和 广泛 ，既 有针对 因特 网的 

宏观 的整体规范 ，也有微 观的具体 规定 ，其 中囊括 了行业进 

入规则 、电话通信规则 、数据保 护规则 、消费 者保 护规则 、版 

权保护规则 、诽谤和色情作 品抑制 规则 、反欺 诈与误 传法规 

等方方面面 。这些 法规主要包括 ： 

1974年 的《隐私法 》、1977年 的《联邦计 算机 系统 保护 

法案》、1978年 的《联邦 信息 中心法 》、1984年 的《伪装 进入 

设施和计 算机欺诈及 滥用法 》、1967年 颁布 1975年和 1984 

年两次修订的《信息 自由法》、1986年的《计算机欺诈和滥用 

法》、1987年 的《计算 机安全 法》、1990年 的《电子通 信秘 密 

法》和 《中小企业计算机安全 、教育及培训法》、1991年的《高 

性能计算 机 及 网 络法 案 》、1994年 的《计 算 机 滥用 法 修 正 

案》、1995年的《数 字签 名法》、1996年 的《通信道 德条 例》、 

《电信 法》和《全球 电子 商务框 架》、1997年的《域名 注册规 

则》、1998年的《千禧 年数字 著作权 法》、1999年 《统 一 电子 

交易法》和《互联 网保护个人 隐私 的政策》等等 。 

美 国政府对于互联 网的有关立法有一定 的传承性 ，一般 

是根据 已有法律的相关条款 ，结合美国当前 互联 网发展 的实 

际情况 ，从 而进行 引 申发展 ，确立新 的关 于互联 网的条 文和 

法案。保持 了其 网络法规政策的连续性和渐进性 ，从 而建立 

起这种在 目前 的世界各个 国家 中显 得较为成 熟的 网络 管理 

体 系，保障 了互联 网络正 常、持续 的成长。譬如 ，美 国《统一 

计算机信息交易法》中的许多规则 就是沿用美 国《统一 商法 

典 》或其他 法律 的。 

在美 国，许 多法案 的确立都不 是一蹴 而就的 ，也是一 步 

①陈建云．我国网络信息传播立法考察．新闻与法，2005(4)：50—53。 

②卢太宏．国家信息政策．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 

③何明升．叩开网络化生存之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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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地 细化 、发展和完善而成 。例 如美 国的《通信庄重法 》(简 

称 CDA)。该法案是在 1996年由前 总统克林顿签署 的，但是 

一 经颁布 ，就遭到 了来 自美 国公民 自由联盟 以及包 括杂 志出 

版商和书商在 内的 17个组 织 和企业 的强 烈反 对。1997年 

美国联邦最 高法 院裁 定《通信 庄 重法》违 宪并 宣 布将 其 废 

除 。 

美 国政府对于互联 网颁布的许多法案都具有开创性 ，走 

在 了世界 的前 列。譬如 1995年 5月 1日，美 国的犹他 州率 

先颁布的《数字签名法》(Utah Digital Signature Act)，不 仅拉 

开了州法 院的电子认证立法序幕 ，而且是美 国乃至全世 界范 

围的第一部全 面确立 电子商务运行规范的法律文件 。再 如 ， 

1999年 7月 ，经过起草委员会 近十年 的努力 ，美 国统一 州法 

全国委员会 (NCCUSL)通 过 了美 国《统 一 计算 机 信息 交 易 

法》(Uniform Commercial Information Transaction Act，简 称 

UCITA)，也是当时世界上具有相 当的开创性意义 的法律①。 

一 些发达 国家紧跟美 国也制定 了一 系列法规 ，有许多类 

似 ，也有所不 同。加拿大采取与美 国“连 为一体”的政策 ，欲 

借助美 国的信息实力谋求本 身信息业 的发展 ；英国虽然采取 

了与美 国相类似的信息政策 ，但对信息资源和网络消费 的管 

理更为集 中，制订 了《英 国远 程通讯 法》(1981)、《私人 远程 

通讯法》(1981)、《数据保 护法》(1984)等 ；法 国的信息 市场 

与 网络消费呈现出 由国家 进行统 一管理 的特点 ，自 1978年 

就颁布 了《信息科学 、归档文 件卡片与 自由法》，此后 又制订 

了《版权与邻接权法》(1985)等有关法令 ；俄罗斯 2O世纪 9O 

年代 以来将信息 、网络立法提到 了重要的位置 ，从 1991年到 

1995年 6月俄联邦议会 、总统和政 府就颁 布了 75个有关法 

令 ，最重要 的是 1995年通 过的《关 于信息 、信息 化和信 息保 

护》联邦法 ，其内容主要 涉及信息 技术和信 息系统 的发展 问 

题 ；日本政府 大力扶持 信息资 源观 ，特 别重视信 息资 源 的开 

发 、消费和使用 ，信 息战略向信息产业方 向倾斜 ，先 后制订 了 

《计算机程序保护法 》(1985)、《日本技 术 文献 法》(1986)、 

新《著 作权 法》(1986)等 ，韩 国政 府对 网络 监管 相 当严 格 ， 

2005年 lO月 ，韩 国政府发 布和修 改《促 进信息 化基本 法》、 

《信息通信基本保护法》等法规 。 

1998年欧盟委员会 提交 了“关于信 息社 会 的著作 权及 

有关指令 的建议草案 ”。它是为 了迎合 1996年 世界各 国签 

订的“著作权条约”和“邻 接权条约 ”而制订 的，并 于 2001年 

5月 22日由欧 洲议会 通过 ，2001年 6月 22日颁 布实 施②。 

该指令规定 了一种“公众传播权 ”以协调联 盟成员 国对 网络 

传播 的立场 。这种权利是指著作 权人 享有的 以有 线或 无线 

方式 (包括 广播 )向公 众传 播 其作 品原件 或 复 制件 的 专有 

权 ，也包 括让公众 中的成 员 以个人选 择 的方式 获 得作 品 的 

权利 。 

美 国针对不少网站存 在着暴力 、色情 、人身攻击 、侵犯隐 

私权 、侵犯著作权等 问题 ，不 断加强对 网络社 区的立法 。同 

时美 国在联 邦与 州立法 的总 体框 架范 围 内，对 网络社 区中 

“居 民”言行推行 了 自律管理 。美 国各 大 网站纷 纷出 台一 些 

自律性 的网站管理措施 ，大力倡行由互联网运营企业 自行制 

定 自律性的监管规定 的行业管理模式 。 

韩国对网络社 区的管 理大概是世界上最严厉 的，规定 申 

请博客者必须填写实名 和真实联络 方式 。韩 国负责监管 博 

客信息 的政府部 门是情报通信部 ，他们会对博客 内容进行 随 

机检查 ，并受理访 问者 的举 报和投诉 ，各种 不 当言论 不但 会 

被勒令限期清除 ，如果影响恶劣 ，还会被责令 当众道歉 、公开 

消除影 响 ，甚 至处 以罚 款。据该 部 门统 计 ，博 客 实名 以来 ， 

“不文明 内容”已消除一半 以上 。韩 国情报通信 部官员金 钟 

浩表示 ，实名制的真正 目的并不 在于管理 ，而在 于树立 网民 

的责任和 自律意识。在新加坡 申请博客无需实名 ，但博 主必 

须时刻检点 自己的言论不 “越轨”，否则 不但 当局会 管 ，运 营 

商也会管 。根据新加 坡颁 布的《互联 网络 内容指 导原则 》， 

新加坡三大 电信 运营商有 义务屏 蔽 “不 当博客 ”，政府有 权 

要求供 应商删除博客 中宣扬色情 、暴力及种族仇视等 内容的 

言论 。若供应商不能履行 义务 ，将会被罚款或被暂时吊销营 

业执照 。2005年 1O月 ，两名在博客 上撰文鼓 吹种族煽 动性 

言论的青年被 当局 引用 “骚乱法 案”量刑 ，按 照总理 李显 龙 

的说法 ，“难 以接 受的信 息就是违 法的 ，违法就必 须惩处 ，言 

论 自由并非无限”③。 

在美 国、英 国、加 拿大 等发达 国家 ，虽然没有法律规定 博 

客实名要求 ，但博客用实名却 比较盛行。加 拿大对博 客的管 

理完全交 由运营商。博文 内容 只要不违法 ，政府是不会 干涉 

的。但运营商则可能根据 自已 的取 向加 以限制 。但加 拿大 

的管理方法是“告则受理”，发现这些 不当 内容 ，读者应 首先 

提醒运营商处理 ，无结果则可 向民事法庭提出指控。一般而 

言 ，运 营商对这类敏感 内容都会 及时处理 ，因为 如果被裁 定 

信息不 当，被处罚 的是运营商而非博主本人。 

5 我 国网络信息传播管理法规建设的情况 

我 国计算机信 息 网络 1994年 5月 正式 接入 国际互 联 

网，l995年开始 向全社会 开放 互联 网服务 。对互联 网这 一 

新兴事物 的发展 和管 理 ，党 和政府 给 予 了高度 重视 。1997 

年 6月成立 中国互联 网络信息 中心 (CNNIC)，负责我 国域 名 

注册管理 。从 1997年起 ，中共 中央就 明确规定 国务 院新 闻 

办公室 为 网络 新 闻宣 传 的归 口管理 机构 。2000年 4月 ，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又成立网络新 闻管理局 ，专门管理网络新闻 

传播事务 。各省 、自治 区、直辖市 新闻办 公室也 相继成 立网 

络新闻管理机构 ，我 国 自上而下 的 网络新 闻管 理体 系基 本 

形成 。 

在立法原则上 ，根据 国情和原有 立法 条件 ，我国 网络立 

法实行改 良性质的“新增式 ”，与其他 多数 国家 一样 ，就 是承 

认现行 的传统法律原则都适应 于互联 网空 间的传播环境④。 

在管理方式上 ，我 国在互联 网发展之初就尝试对其实施 法制 

①王静静．美国网络立法的现状及特点．传媒，2OO6(7)．http：／／www．XINHUANET．corn． 

②薛虹．数字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2：94。 

③今年将是博客巅峰之年 监管问题困扰各国政府．环球时报．http：／／www．ireseareh．corn．en／html／online—community／detml—news—id 

41881．htm(2007一O3一l7)． 

④魏水征．新闻传播法教程(第 l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51。 

35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管理 。早在 1994年 2月 ，国务院 就发布 了我 国第 一个 网络 

法规《计算机信 息系统 安全保 护条 例》。截至 目前 ，我 国颁 

行 的网络法规共有数十部 ，除制定专 门 的网络 法规外 ，我 国 

在修订 旧有法规 、制定新 法规时 ，也尽量考 虑互联 网带来 的 

新 问题 ，对原有相关条款进行修改 、补充 ，或针对互联 网制定 

专 门条款 ，以适应 网络传播环境下的司法需要 。 

我 国的网络立法基本上与互 联 网的发展 同步。我 国的 

网络法规涉及计 算机系统安全 、信息安全 、网络信 息传 播 、域 

名注册 、电子商务 等多个 方面①(见 表 1)。在 内容方 面 ，前 

期主要偏重于对网络 系统 安全的管理 ，2000年后 ，则 转 向对 

网络信息安全 的管 理 。2000年 以来 国务 院、各部 委 监管部 

门相继出台了各 种监管条例 ，如《维护 互联 网安 全的决定 》、 

《互联 网信息服务管理 办法 》、《互联 网站从事登 载新闻业务 

管理暂行规定》、《互联 网 电子 公告服 务管理 规定》和《信息 

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 法律法规 ，都是针 对网络信 息安全 

的。尤其是 网络社区信息传播的功能开始受 到重视和监 管 ， 

信息产业部发布 的《互联 网电子公 告服务管理 规定》中对开 

展 电子公告服务 的资质条件进行了具体规 定，从 九个 方面明 

确 了不得在 电子公告 服务 系统 中发 布 的信 息内容 。对 电子 

公告服务提供者也规定了严格的责任和义务等 ，如记 录网民 

上 网记 录，记 录备份保存 60日，必要 时提供 公安部 门查询 。 

应该说 ，这是 国内第一则 明确针对 网络言论 管理 的政府性 规 

定②。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信 息产业 部联 合发 布的《互联 网 

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 》明确 指 出，当论坛 帖子 

上 的言论与 国家法规相抵触 时 ，论坛就必须删除帖子 。从 这 

些法规的颁布可以看出 ，我国对网络言论 与传播 的管理总体 

上“正在从无管制 的状态 日益走向增加管制 ”③。 

表 1 我国与 网络传播有关的部分法律法规 

法规性质 法规名称 颁布／通过年代 注 释 

将侵犯知识产权罪和计 算机信息犯 罪首次 新 《刑法》 1997焦 

写入刑法。 

法律性文件 

2000 年 12 月 写网络信息 内容作 出 了禁 载 规定 ，传播 禁 《维护互联 网安全 的决定》 
28日 载内容的处罚依据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信 息系 统 安全 保 护 条 
例》 1994年 2月 18日 第一部有 关互联 网法规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计算机信 息网络 国际联 1996年 2月 1日 规定 了由信息技术产业 部 、电子工业部 、国 
发 布 1997年 5月 家教委和中国科学 院管理 的四个互联 网 国 网管理暂行规定》 
20日修正 际出 口，对接入单位 规定 了权利和义务 。 

《计算机信息 网络 国际联 网安全保护 管理 1997 年 12 月 明确 了监 管部 门 ，规 定不 得利 用互 联 网危 
害国 家 安 全 、侵 犯 国 豸 集 个 人 合 法 办法》 16日 
利益。 

规定 经营性和非经营性信息 服务 的申办 审 
行政 法规 《互联 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2000年 9月 25日 批手续 ，电子公 告服 务是 互联 网信 息服 务 

的一个项 目。 

《电信条例》 2000年 9月 25日 

《关 于进一步加强互联 网新 闻宣 传和信息 这是关于互联 网新 闻宣传工作 的又一个 指 
内容安全管理工作 的意见》 2002年 3月 9日 导性文件

。 

《互联 网上 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 条例》 2002年 9月 29日 

共 27条规定 ，详细阐明 了许 可或侵权 的网 《信息 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2006年 7月 1日 
络传播行为 。 

《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 网国际联 网管理办 1996年 4月 9日 
法》 

《计算机信息 网络国际联 网出入 口信道管 
理办法》 1996年 4月 9日 

《(计算机信 息 网络 国际联 网管理暂 行规 1998年 2月 13日 
定 )实施办法》 部 门规章 

《计算机信息系统保 密管理暂行规定》 1998年 2月 26日 

《计算 机信 息 系统 国际联 网保 密 管理 规 2000年 1月 1日 
定》 

对“电子公 告 服务 ”的 范 围进行 了 明确界 《互联网电子公 告服务管理规定》 2000年 11月 6日 
定 ，对从事 电子公告服务者加强管理。 

①陈建云．我国网络信息传播立法考察．新闻与法，2005(4)：50—53。 

②刘君．网络言论与网络舆论导向．电视工程，2005(3)：6—9。 

③张西明．从Non--regulation走向regulation——网络时代如何保障言论 自由．法学．2001(7)：4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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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法规性质 法规名称 颁 布／通过年代 注 释 

规定了新 闻单位和非新 闻单位网站登载新 闻 
《互联 网站从事登载新 闻业 务管理 暂行规 2000年 11月 7日 的审核报批主管部门、禁止登载内容 、以及擅 

定》 自经营的处罚规定。当帖子上的言论与国家 
法规相抵触时，论坛就必须删除帖子。 

规定 了互联 网出版 的定义 和出版作 品的类 
型，行 政审批 与监督 管理 ，出版机构 的权 利 部 门规章 《互联 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 2002年 8月 1日 
和义务 ，处 罚规则等 ，进一 步扩大 了互联 网 

信息传播 的管理范 围。 

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办公 室 会同工 作 
组各 成员 单 位 出台 ，我 国 2007年将 在 10 ((2007年 中国保护知识 产权行 动计划》 2007年 4月 
个方面 ，采取 276项具体措施 ，全 面保 护知 
识产权 。 

国内 23家上 网新 闻媒体 在北京 签订 ，要 求 

《中国新 闻界 网络媒体公约》 1999年 4月 15日 保护新 闻信 息 的知识 产权 ，建 立 网上新 闻 
同行联合 发布和信息传播的游戏规则。 

规章 在人 民网主办 的 “2002·中 国网 络媒体 论 

《保护 网络作品权利信息公约》 2002年 8月 17日 坛”上 ，与会单位共 同签署 ，以进一步加强 网 

络媒体对著作权保护的意识 和运作规范 。 

加强网络言论 与传播 的管 理并不 意 味限制 公 民的 “表 

达 自由”，“表达 自由”包 涵 了借 助各种 形 式 、各种 媒 介 ，寻 

求 、接受和传递各 种信息 和思想 的 自由。我 国《宪法》第 三 

十五条明确规定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公 民有 言论 、出版 、集会 、 

结社 、游行 、示威 的 自由。2001年我 国加入 WTO和 2004年 

7月 1日《中华人 民共和 国行政许可法》的颁行 ，明显促进 了 

信息传播业 的开放 。近年来我 国在政务信 息公开 化方 面取 

得 了显 著的成 果 ，各级 政府 都 开展 了 电子政 务。2006年 1 

月 1日正式开通 的“中国政府 网”，首 日点击率就达 4000万 ， 

跃居全球人气第二 国家级政府 网，不仅海外舆论称 中国政 府 

更加透 明开放 ，一位正在元旦办公室值班 的瑞典政府官员 乌 

冷第一次进人 中国政府网英文页面 ，浏览 了几个分区后他称 

赞 ：“这是 中国政 府打 造透 明政治 的主 动之举 ，这是建 设 开 

放式社会 ，用多种媒体监督政治 的第一步”①。随着 《政务信 

息公开条例》于 2008年正式实施 ，各级政府正在制定实施方 

案 。在互联 网上平等设立公共 信息公 开 、政务透 明 、信 息渠 

道 畅通 、政府 与民众对话 交流便捷 的沟通 方式 ，能使 网络上 

的平 民 言论朝 着健 康 、积 极 、负责 、敏锐 的方 向发 展②。总 

之 ，如何发挥 网络媒体传 播优势 ，使公 民的言论 自由得 以充 

分实现 ，同时又不至危害 国家 、社会 和个人 的合法权益 ，应该 

是 网络信息传播立法的根本所在 。 

6 结语 

社会的平衡 与稳定 是 由个人 行为 准则 、社 会道 德规 范、 

政治法律 制度 三个层次来维系 的，针对 网络社 区信息传播 的 

监管特点 ，可 以从 三 个 维 度 实 施 ：① 网络 伦 理 (Net Eth— 

its)—— 自我控 制 ，内在 控制。确立 以集 体主义原 则为 主导 

的 自主型网络道德模式和 网络社会健 康的主流文化的引导 ， 

完善 网络社会 的具体的道德标准 ，并将这一标准尽可能地 量 

化 、细化 ，将其实现过程划分为上 、中、下三个不 同的层次 ，制 

定最优标 准与最 低标 准的具体 指标③。提升为人格化力量 ， 

用舆论 、道德 、信仰 、他律性来导 向和约束 ；② 网络法规——强 

制性控制 ，树立依法治 网的法 理权威 (Legal Authority)。互联 

网技术 的 日新月异也使 网络信息传播 立法的前 瞻性 、稳定性 

受到挑战。国内有学者建议 ，网络立法不可操之过急 ，不无道 

理④。我 国信息传播法制 法律效力 层次低 ，以行政管理 法为 

主。加上网络归属 、审批部 门、传播渠道 的不唯一 ，建立统一 

专门的管理机构不太现实。网络信息传播 的无 国界性 、虚拟 

性 ，注定 了对网络信息传播 的管理仅 仅靠 本 国的法 律制 度是 

难于奏效的 ，因此要建立世 界范围的法律 网，共 同遵守 ，联合 

管制 ；③程序监管——直接控制 ，对 网络 内容进 行技术监控 、 

跟踪 、过滤 、审计。 自1996年 国际环球 网联合会投入使用 “互 

联 网内容选择平台”的监控软件 开始 ，技术监管 已成为可行 、 

有效的控制手段⑤。建设 网络社 区要 明确 目标 和主 旨，并在 

网页上通过语言 、图象 、特征和规定来描绘社区的内容和服务 

对象。 

网络社区类型繁多 ，领 域各一 ，一个 标准进 行建设 和管 

理不太现实。对国外论 坛及 国内一些 商业 网站论 坛可 实行 

宽松管理 ，适 当控制 ，申请 时要遵 守管 理规约 ；对我 国新 闻论 

坛则实施严格控制 ，从 内容到形式都把关 。对于网络社 区的 

调控 ，既要强调 国家法介 入 ，也 要着力 培植 网络业 的行业 监 

管与网络社区的 自律督 管的民间管理模式 。在某一领域 ，某 

一 组 织中可以依靠 自律规则 实现统 一规划 、统一建设 、统 一 

管理。但 网络社 区的信息传播监管最终要靠提倡文 明，提高 

网民综 合素质来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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